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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以下稱本行）蒐集 台端個人資料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規

定，應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 台端詳閱：  

一、有關本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請台端詳閱下列附表一。 

二、有關本行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請台端詳閱下列附表二。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方式及本行蒐集個人資料之來源：  

（一）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所定（例如商業會計法等）或因

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或依個別契約就資料之保存所定之保存年限。 （以期限長 

者為準）。  

（二） 地區：下列（三）所列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其國內及國外所在地。  

（三） 對象： 

1. 本行（含總行、國內外分行、代表處、營業處所、單位、擬受讓或繼受本行權利

之人、受本行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提供本行關於業務經營之各種服務之第

三方服務提供人及其員工（包括但不限於受雇人/代理人/使用人/履行輔助等），

及本行所屬金融控股公司； 

2. 依法令規定利用之機構； 

3. 其他業務相關之機構或其他與本行有往來之機構（如：往來之金融機構、通匯

行、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台灣票據交換

所、銀行公會、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保證機構、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勞工保險局、信用卡國際組織及其他待



碼化服務平台、行動支付業者、收單機構暨特約商店、電信業者、電子支付機

構、通訊軟體業者（如：提供 LINE 通訊軟體之台灣連線股份有限公司等）、APP

業者、臺灣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中央登錄公債清算銀行、實體債券保管機構、儲蓄互助社、未受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 

4. 依國內外法令之有權政府機構、金融監理機關、稅務機關或司法檢調機關（如：

戶政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依美國洗錢防制

法第 6308 條行使權利之美國財務部或司法部等）； 

5. 客戶所同意之對象（如本行共同行銷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公司、與本行合作推

廣業務之公司等）。 

6. 上述所列個人資料利用對象，亦為本行蒐集、處理個人資料之來源。 

（四） 方式：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包括但

不限於書面或電子、國際傳輸等。 

（五） 前開（三）所列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亦為本行蒐集個人資料之來源。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 台端就本行保有 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 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行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 製

本，惟本行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 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 台端應適當釋 明其原

因及事實。  

（三） 本行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 條第四

項規定， 台端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蒐集。  



（四）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 理或

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 其爭議或經 

台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 向本

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 執行業務

所必須或經 台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當事人如欲行使上述權利，有關如何行使之方式，得向本行客服(02)8751-6665 及各分行臨櫃

查詢。 

六、當事人之個人資料由本行直接蒐集時，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當事人若

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如果該等資料屬於辦理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本行將無法進行

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相關服務，敬請見諒。 

七、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如因法令更新異動或情事變更而有修訂必要時，本行有權

隨時修訂內容。本行得以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

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以前述方式提供詳載本告知書之本行網址)通知當事人，

並將修訂後內容公告於本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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